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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放弃北京市长富宫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颐和园宾馆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上市公司”或“首旅

酒店”）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首旅集团”）于 2014 年

11 月作出《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旗下酒店物业及酒店管理公司

的说明及承诺函》（下称“2014 年承诺函”），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出具《首旅集

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下称“2016 年承诺函”，与 2014 年承诺函统称“原

承诺”），对尚未注入公司的酒店物业和酒店管理公司作出说明及承诺。 

公司按照原承诺的有关要求，对尚未注入公司的同业竞争资产情况进行了梳

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

号）等相关规定和要求，为了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放弃北京市长富宫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议案》和

《关于公司放弃北京颐和园宾馆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北京市长富宫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一）原承诺情况 

于 2016 年承诺函出具日，北京市长富宫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长富宫

中心”）由独立第三方管理公司新大谷在管理，协议在当时尚未到期（到期日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下称“原管理合同”）。首旅集团承诺将依照原管理合同的相

关规定，妥善解决原有合同的权利义务，在原管理合同结束后 6 个月之内，首旅



集团将向长富宫中心董事会提议将长富宫中心交由首旅酒店管理，并投赞成票。

若首旅酒店拟放弃管理权力需提交首旅酒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长富宫中心基本情况 

长富宫中心系首旅集团控制的单体酒店。于 2016 年承诺函出具日，首旅集

团持有长富宫中心 74.07%的股权，该公司剩余股权由第三方持有；于 2020 年 1

月至今，首旅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首旅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 

（三）放弃经营管理权的原因 

由于长富宫中心位置特殊且承担与国际交往相关的任务，公司拟放弃对于长

富宫中心的经营管理权。 

（四）放弃经营管理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放弃长富宫中心的经营管理权为原承诺的正常履行，不违反《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相关规定。 

 

二、北京颐和园宾馆有限公司 

（一）原承诺情况 

于 2016 年承诺函出具日，北京颐和园宾馆有限公司（下称“颐和园宾馆”）

由独立第三方管理公司安缦在管理，管理协议尚未到期（到期日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首旅集团承诺将依照原有管理合同的相关规定，妥善解决原有合同的权

利义务，在管理合同结束后 6 个月之内，首旅集团将向颐和园宾馆股东会提议将

颐和园宾馆交由首旅酒店管理，并投赞成票。若首旅酒店拟放弃管理权力需提交

首旅酒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颐和园宾馆基本情况 

颐和园宾馆系首旅集团持有的单体酒店。截至公告日，首旅集团持有其 60%

的股权，北京市颐和园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40%的股权。 

（三）放弃经营管理权的原因 

由于颐和园宾馆从酒店品牌打造、酒店资产配置、酒店管理团队配置、酒店

客群定位等方面均区别于快捷酒店及一般高端酒店，其品牌定位于旅游目的地的



运营管理。该酒店与首旅酒店旗下的酒店从品牌、资产、管理团队、消费群体、

相关酒店用品的供应商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公司及公司下属公司未储备

与之匹配的管理能力及资源。因此，公司拟放弃对于颐和园宾馆的经营管理权。 

（四）放弃经营管理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放弃颐和园宾馆的经营管理权为原承诺的正常履行，不违反《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相关规定。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放弃北京市长富宫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议案》和《关于公

司放弃北京颐和园宾馆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议案》，关联董事白凡、周红、孙

坚、袁首原、霍岩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一致同意通过。 

上述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且与该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

将回避表决。 

 

四、董事会决定放弃经营管理权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1. 长富宫中心位置特殊且承担与国际交往相关的任务。 

2. 颐和园宾馆与公司旗下的酒店从品牌、资产、管理团队、消费群体、相关

酒店用品的供应商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公司及公司下属公司未储备与之

匹配的管理能力及资源。 

3. 公司放弃长富宫中心、颐和园宾馆的经营管理权符合公司及长富宫中心、

颐和园宾馆的实际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 

4. 为履行相关承诺，更好的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放

弃长富宫中心、颐和园宾馆的经营管理权。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关于公司放弃北京市长富宫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议案》



和《关于公司放弃北京颐和园宾馆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认为： 

1. 本次公司放弃长富宫中心、颐和园宾馆经营管理权的事项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公司

放弃相关经营管理权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 

2.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该等议案的审议和

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放弃北京市长富宫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放

弃北京颐和园宾馆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议案》，经审阅，公司监事会认为： 

结合北京市长富宫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颐和园宾馆有限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放弃对于北京市长富宫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颐和园宾馆有限公司的经营

管理权，符合公司经营实际情况，未损害上市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监事会关于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4.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首旅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的履行情况的说明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进一步承诺。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3 日 


